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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珠合作開發橫琴的若干思考和建議

柳智毅博士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

一、澳珠共同開發橫琴的背景

由於歷史及地緣的原因，橫琴與澳門關係相當密切。早於十六世纪中頁，

大、小横琴與氹仔、路環四島所形成的水道，已被國際上稱為“十字門水道”

而聞名於世。2009年1月10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

考察澳門期間宣佈：中央政府已決定同意開發橫琴島，並將在開發過程中充分

考慮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需要。及至今日，橫琴是廣東自由貿易試驗

區的橫琴片區，實施自貿區的政策措施。横琴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地位，固然有

其特殊優勢；與澳門的地緣關係上，澳門大學、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

伸區1 均設於橫琴島上，澳門橫琴兩地社會、經濟和民生領域合作不斷深化，加

上分佈於島上的澳門企業、產學研示範基地、青創孵化中心等，澳門與橫琴之

間已形成越趨緊密的關係。

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引領下，灣區內九市與港澳兩個特別行

政區之間的融合局面正不斷走向縱深發展，澳門與珠海正在鋪紙磨墨，為寫好

共建橫琴這篇文章而謀劃。最近一段時期，好消息便接蹱而來。習近平主席在

2018年來横琴視察時作出了重要的指示：“横琴始終要不忘初心，讓這裏充滿

1 國務院批覆同意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旅檢區域自2020年3月18日零時起啟用並適用澳門特區法律實施管

轄。澳門特區立法會3月16日細則性通過《訂定在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基本規

範》法案，該法律於18日零時生效，訂定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自啟用之日起適用澳門特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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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活力，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時隔一年，習主席2019年

來澳門出席特別行政區成立20週年慶典並對澳門視察，再一次特別提出：“當

前，特別要做好珠澳合作開發橫琴這篇文章，為澳門長遠發展開闢廣闊空間、

注入新動力。”特區政府對澳門橫琴合作也高度重視。賀一誠行政長官多次強

調，要積極參與橫琴各項發展及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他在今年立法會的施政

答問大會上更多次提到共同開發橫琴的想法，提出“橫琴是澳門未來發展新的

出路、新的機遇、新的希望。”“橫琴是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

家發展的第一站，是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最便利、最適宜的新空間。”前不

久，廣東省的澳區政協委員聯名向廣東省政協提交提案，建議將澳門部份自由

港政策延伸到橫琴，以解決澳門與灣區之間的制度差異。這對兩地落實習主席

的指示，推動澳横協同發展，將走出重要一步。

從這些信息發佈以來，澳門官學硏等各界的回應都十分正面，這些回應

對澳珠兩地共同發展橫琴充滿期望，當中也包含了對解決澳門經濟快速發展與

資源要素制約矛盾的企盼；但也反映了人們對兩地長期存在的差距的現實。可

以說，做好這篇文章要顧及方方面面，合作發展的條件固然很好，但困難也不

少。現在需要兩地政府協力多想辦法，把條件和優勢化成動力，一起解決實際

問題。對於澳珠兩地共同發展橫琴的課題，澳門經濟學會一直給予長期的關注

和進行探討，在這裏我再談談一些看法。

二、澳珠合作開發橫琴的時代任務和契機

共同發展橫琴，不存在可做可不做，或者何時才做的選題。而是必須

要做，而且要抓緊做的唯一選擇。澳門回歸20年，“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全面、準確的實踐，澳門的社會和經濟取得歷史最

高速的發展。在繼續前行的路上，今天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從每年的施政報

告和發展規劃之中，都可以看到其中觸及一個越來越迫切需要重視的問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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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天然資源和生產要素匱乏，制約經濟繼續前行，是客觀的存在。我們要鞏固

現有的成果，謀求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克服這個障礙，通過擴大發展腹地，以

謀求可持續發展的更好的條件。

從橫琴方面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賦予其重點發展方向是“生活和營商環

境逐步趨同的粵澳深度合作示範區”。以橫琴自身的基礎而言，其有利一面是

相鄰澳門，可以借鑒澳門城市治理和經濟建設的經驗，而且背靠灣區西岸，無

論資源要素及經濟實力都可以成為其發展的支撐。但其自身發展基礎仍相對薄

弱，表現為：與整個大灣區比較，島上產業檔次不高，能拉動經濟的企業不

多。從資源分佈上來看，地雖大但人口不多，信息流、資金流更形短缺。再從

兩地合作的現狀來看，也存在客觀的需求：澳門產業發展願景很大，但地積太

小，不能很好的形成發展腹地，創新創業目前都要借助横琴支持；澳門主要的

零售行業，需要在兩地開拓前店後廠模式；横琴發展則亟需要澳門的投資；兩

地商業活動，居民往返，日趨活躍，已成為趨勢。因此，澳珠兩地加緊聯手發

展橫琴，是大灣區長遠發展的重要戰略安排。對澳門而言，是時代賦予的重要

契機，沒有這塊發展腹地的支撐，經濟適度多元和後續發展都有阻力；對橫琴

而言，要打造“深度合作示範區”，就要內練內功，外服良藥。既要以改革提

升基礎檔次，也要從澳門取經開方。

澳珠合作共同開發橫琴這篇文章，是時代給出的題目，需要兩地一同做

好，共同去解題。必須從現在起捉緊時機，好好為開發橫琴把脈，找出良策。

三、自由港政策延伸至橫琴的若干思考

回顧過去在橫琴合作這個課題上，既有成效，也有不足；兩地既有合作，

也有競爭。總的來說，合作效果仍未達致預期，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究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當中當然也包括內地與澳門存在的制度差異，基本上有一些

客觀和主觀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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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客觀上，澳門與橫琴存在制度差異，即一國之內，兩地分別是兩種經

濟制度、兩個法區、兩個獨立關稅區、兩種流通貨幣和不同的金融制度。

(二) 澳門實行自由港制度，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均與境外完全流

通。而橫琴與澳門之間由於存在關稅區之間的“自由貿易區”的關係 (指2003年

簽署的《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協議，即CEPA)，形成

貨物貿易自由、服務貿易自由、貿易投資便利化的條件。因此，兩地推進合作

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但從“自由貿易區”進展到“自由港”制度，還需要創

造一些條件。

(三) 兩地在發展過程中，發揮各自的資源及優勢，也要把關係定位更多放

在協同合作上，減少競爭，以達致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互惠共贏。

(四) 横琴定位不斷提升，從原來珠海市的一個行政區，到開發區，再到廣

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橫琴片區，地位日趨重要，因此其施行政策的能動性也要有

所加強，最重要的是，横琴在發展規劃上要莫忘初心，在用地、產業等佈局安

排上，要多考慮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和長期繁榮穩定的需要。

基於此，如將澳門的自由港政策延伸到橫琴，形成社會經濟環境逐步趨

同，更有利吸引投資營商和居住生活，推動澳門與橫琴協同發展，應該是從根

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的良方。兩地制度共融，進而從頂層設計開始，共同謀劃及

制訂規劃，設專責機構，頒佈可行措施，澳珠共同開發橫琴這台戲才能唱好，

也一定能夠唱好。

四、建議

澳横協同發展要總結過去，揚長避短，共同向前看。必須強調三點原則：

一是措施具體；二是步驟清晰；三是更要講求實質效果。要達致這些原則性的

要求，澳門與珠海都應該扭轉之前的一些做法，必須以貫徹落實習主席的指示

為最高的指導思想；以制度改革和政策規劃的制定為先行；以真抓實幹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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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以效率效益為追求目標。若部份自由港政策獲批准延伸至横琴實施，澳

門自身也要有相應的政策與策略加以配合。

因此，下面提出幾點建議：

（一）橫琴示範區首先要促成要素順暢流動

兩地協同發展橫琴，加快促成要素的順暢流動，是打破制度差異桎梏的

重中之重一環。從珠三角規劃到大灣區規劃的有關安排之中，推動要素從“更

便捷流動”到“順暢流動”，是很大的飛躍。在全球的區域經濟合作之中，要

素流動是確保所有制度的最大的前提。兩地之間的要素流動程度，如果能夠加

快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完全順暢的流動，澳門與橫琴之間才可

能逐步形成社會經濟環境趨同，真正實現制度上的同質化。橫琴要實現生活和

營商環境逐步趨同的粵澳深度合作示範區，也要求所有的示範制度必須是可行

的、可實現的，沒有要素的順暢流動，大灣區內各市要接納這些示範制度，以

致共同實施，也就沒有共同的基礎。

（二）改革“商事制度”是橫琴示範區的工作要點

橫琴作為大灣區示範區的其中一個前提，是要借鑒澳門的經驗。由於大

灣區內存在三個法區和兩種制度，相對而言，澳門與內地在經濟制度上有同有

異。共性方面，雙方都實行“市場經濟”；相異方面，特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

義的市場經濟也在法律法規上有所不同。澳門與灣區內各地級市的商法基礎就

有差異。因此，有必要找出共通之處，以澳門為鑒，從根本上找出兩地的最大

公約數，方可起到“示範”的最大效用。要發揮這方面的作用，按照《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佈局，改革商事制度應該是重中之重的一環。這方面

的內容相當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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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未能實現部份自由港政策落地橫琴之前，對投資者設立“負面清

單”；

2、簡化商事登記及企業開業申辦及審批手續；

3、硏究在外滙管制條件下，兩地商業資本在投資、轉讓、清盤、回流等方

面的特別處理辦法；

4、硏究進一步放開橫琴自由貿易區的金融管理，允許更多信用機構進區內

開業經營並提供支援商業活動的投融資產品，以至試辦證券交易等活動；

5、硏究人流、車流、物流在澳門、橫琴之間的更便捷流動模式，配合於

此，人、車、物自由進入，推動落實橫琴“一線”放寬、“二線”管住、人貨

分離、分類管理的分線管理模式。

以上是比較急切的需要加緊硏究解決的課題，但又不限於此。目前，在有

關橫琴發展的硏究，有關方面已在加緊進行，相信在不久將來，可以拿出一個

初始的合作改革方案，為推動兩地合作給出積極的政策措施。

（三）要以前瞻性思維共同向前看

上面已提及，澳門與橫琴都有合作發展的共同願望和客觀需要，合必兩

利。彼此產業難以聯手，這也是兩地過去較難突破合作關係的客觀原因。但雙

方都要以貫徹習主席的指示為前提，要向前看。横琴借鑒澳門的經濟制度、商

事制度，首先就要從思維上突破固有的框框，要制定合適的制度標桿，要有落

實這些示範性的制度、準則的法律配合，找出互利共贏的焦點，讓所有投資者

都有章可循。

（四）成立兩地專責機構負責溝通協作及頂層設計

結合大灣區的發展規劃要求，也有待部份自由港政策得以落地橫琴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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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建議澳門與珠海兩地政府要盡快成立相應的機構，負責加強兩地溝通、頂

層設計、制定規劃、政策部署、推動落實等工作。抓緊推動“澳人澳企”、

“澳人澳稅”等政策的落實，盡早實現粵澳兩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澳

門要主動推動實現與橫琴協同發展的模式。

共同做好橫琴協同發展這篇文章，工作很多，但千頭萬緒，建議現階段必

須抓住以下的重點：1、制度上的頂層設計；2、硏究商事制度融合；3、簡化阻

礙落實自由港政策的流程及行政手續；4、在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方

面確立自由流動的準則；5、配合以上各點，再制定具體措施，解決之前一些重

要的合作問題。例如：横琴配合澳門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發展、兩地車輛進出、

横琴口岸落實開放一線關住二線、澳門居民在横琴定居携帶社會福利及享受國

民待還安排、“澳人澳稅”、約2.57平方公里尚未利用的粵澳合作土地如何運

用，以及促成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一系列產業尋求在横琴落地發展的

設想，等等。希望在自由港政策的互相融合下，澳琴協同取得實質而快速的推

進。


